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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5/2021_2022__E5_85_B3_E

4_BA_8E_E5_8D_B0_E5_c80_305425.htm 关于印发《丹东市烟

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治理规定》的通知丹政办发〔2007

〕44号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经市政府同

意，现将《丹东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治理规定》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丹东市

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治理规定 第一条 为合理设置烟草制

品零售网点，规范卷烟市场流通秩序，维护消费者和卷烟经

营者的合法权益，保证国家财政收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烟草专卖许可证治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

第51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丹东市行政区域内新办、重新申领烟草专卖零

售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 第三条 烟草制品零售点设置按照总

量控制、合理布局、条件公开、规范治理的原则，根据本辖

区人口数量、交通状况、经济发展水平、消费能力等因素，

依法合理确定。 第四条 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单位和个人

必须取得工商行政治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 第五条 申请领

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和个人，除符合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符合丹东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

局规定的条件： （一）烟草制品零售点应为有固定的经营场

所（租赁经营场所租赁期应当在一年以上的），以食杂店、

便利店、超市、商场、烟酒商店、娱乐服务业等方式，向消

费终端提供所需烟草制品。 （二）申请经营地址在市（县）



城区范围以内的，城区街道的各零售点平均间距不少于30米

。 （三）申请经营地址在市（县）城区范围以外的，在半

径100米内烟草制品零售点不超过3户，平均间距不得少于20

米。 （四）申请经营地址在火车站、客运站内的烟草制品零

售点不超过3户；飞机场候机室内设1个卷烟零售点。 （五）

各类宾馆、饭店、酒楼、娱乐等非凡消费场所，大中型的商

店、超市（营业面积在200平方米以上）可不受间距限制。 （

六）城区各封闭式居民区内设置烟草制品零售点，不得超过3

户，间距不得少于50米。 （七）大型综合批发市场、农贸市

场内（300户以上）的烟草制品零售点不得超过3个；小型综

合批发市场内（300户以下）的烟草制品零售点只设1个。 第

六条 下列场所不予设置烟草制品零售点： （一）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禁止烟火的场所； （二）居民住宅只开窗口的； 

（三）经营场所与住所混淆在一起的； （四）在中小学校内

及门口半径50米以内的； （五）在各类非副食品专业批发市

场内非主营食杂、日用品的； （六）主营有害人体健康的化

工、农药及易燃易爆等产品的； （七）主营建材、车辆维修

等不符合卫生条件的； （八）根据城市规划在1年内将实施

拆迁的； （九）单一经营卷烟零售业务的。 第七条 取得烟草

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和个人，必须按照烟草专卖零售许可

证注明的地址经营，不得擅自改变经营地址。若改变经营地

址必须向当地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应符合本

规定的条件。 第八条 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申办程序，

按照《烟草专卖许可证治理办法》的规定程序办理。 第九条 

本规定由丹东市烟草专卖局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规定自2007

年11月1日起实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